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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公用不動產，以
提昇運用效益並挹注校
務基金。 
 
◎建置校舍空間資料庫，
協助規劃行政與教學研
究空間。 
 
◎積極推動校外房地改
建計畫，以支持校務發
展需要。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 

 
◎建置網路版「財產管
理系統」，落實產籍管
理相關規定。 
 
◎定期實施財產盤點，
確實掌握校產之總值總

量。  
 



 

國有財產產籍管理-國有財產之區分 

公務用
普通財產
珍貴財產

公共用
普通財產
珍貴財產

國營事業機構
普通財產
珍貴財產

國營公司
(僅有股份)

事業用

公用財產
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

非公用財產
國產局為管理機關

普通財產
珍貴財產

國有財產



國有財產產籍管理-相關法規 

國產法及 
其施行細則 

會計法及 
其施行細則 

審計法及 
其施行細則 

國有財產產籍 
管理作業要點 

國有公用財產 
管理手冊 

普通公務會計 
制度之一致規定 

財物標準分類 政府採購法 



國有財產產籍管理-國有財產範圍 

不動產 

動產 

有價證券 

權利 

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 

指金額超過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以上之
機械及設備、交通運輸及設備及其他雜項設備 

股份、股票、債券 

地上權、礦業權、漁業權、專利權、
著作權、商標權及其他財產上之權利  

＜詳細分類參照行政院主計處訂頒之財物標準分類 ＞   



財物 
財 產 

物 品  物品管理手冊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電腦軟體 
 政府所屬各級行政機關 
電腦軟體管理作業要點 



校內經費財物類核銷-1 

財產 

• 購置財產：填造財產增加單。 

• 財產增值：財產價值因擴充原主財產效能或提
昇附加價值應填造財產增值單 。 

• 購置圖書：請先加會圖書館認定。 

 
• 備註：前項新購置財物各單項產品單價應含稅金、施工線材、安裝費、

運費及附件等費用，並須詳實填寫產品名稱、廠牌、產地（國別）、
規格、型號及材質等資料，並檢附財物登記基本資料表，以建立完整
財產資料。 

 

 



圖書登帳事宜 
 

（行政院主計處90年11月5日「研商財物標準分類相關事宜」會議紀錄） 

決議： 
    一、符合「圖書館法」第4條規定之圖書館，其所購置之圖書皆列為

財產，至其所購置之雜誌，經圖書館認定，具有典藏價值者，
列為財產，否則依「財物標準分類」有關財產與非財產之規定
辦理。(圖書館法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二、其他機關或非「圖書館法」所規範之圖書館、圖書室或閱覽室等，
其所購置之圖書，依現行「財物標準分類」有關財產與非財產
之規定辦理。 

 

    三、「財物標準分類」之各項圖書屬雜項設備，配合實際情況，其最
低使用年限均由5年改為3年。   

 



周士茹小姐(5217) 





財產增加單填造範例 



財產增值單填造範例 



◎電腦設備規格表          樣張   

    

財產名稱 個人電腦 

數量 5 

單價 30000 

總價 150000 

廠牌 HP 

國別(產地) 馬來西亞 

型號 686 DELL GX270SMT 

規格 如下 

CPU P4 302GHZ 

硬碟 80G 

記憶體 256MB 

主機板廠牌 DELL 

軟碟 1.44MB 

光碟 16X(倍數) 

網路卡 內建 10/100 

數據卡 內建 56K 

螢幕 SAMPO 牌 17”LCD 

附件 YAMAHA 牌外接式燒錄器 CRW4416 一台 

請廠商蓋章  

經辦人確認簽章  

※單價需含運費、工資、施工線材、附件及稅金等必要費用。   

◎其他財物設備規格表            樣張 

 

財產名稱 電腦椅 

數量 4 

單價 3000 

總價 12000 

廠牌 震旦行 

國別(產地) 本國(台灣) 

型號 264-7 

規格 寬 66 x 深 46x 高 90 公分 

材質 皮面、鋼腳 

請廠商蓋章  

經辦人確認簽章  

※單價需含運費、工資、施工線材、附件及稅金等必要費用。 

 



財產增加流程 

增置財產 

使用單位根據發票、單據、圖說文件、財物規格表等填造財產增加單一式4份 

使用單位財產管理人、單位主管、使用人簽章 

主計室審核經費來源、會計科目，簽製傳票並填製註傳票號數 
 

資產經營管理組審核財產編號、使用年限、登記資料（殘值、折舊方式） 

主計單位 
抽存第二、四聯登記 

財產管理單位 
抽存第一聯審核 

 

使用單位 
抽存第三聯存查 

登記財產帳卡 
列印財產標籤 黏貼財產標籤 



校內經費財物類核銷-2 

電腦軟體 

     填造軟體保管單。（依軟體性質、單價、使用權有不同認定） 

      可參考本校電腦軟體分類 
            (http://www.ga.ntnu.edu.tw/man/form/11%20software%20divisions%20.doc) 

 

物品 

• 非消耗品： 
     非消耗品增加：單價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須填造物品增加單。 

     非消耗品自行列管：單價2000元以下物品，由各單位自行列管。 

• 消耗品： 
      無須列帳。 

 

 



校內經費財物類核銷-3 

頂大計畫經費購買之下列消耗品需於頂大計畫消耗品
管理系統登錄（http://goodstock.ntnu.edu.tw/dstock/index.php） 

 

• 碳粉匣 

• 墨水匣 

• 感光鼓 

• 單價四千元以上之實驗用品、藥材、材料 

 

http://goodstock.ntnu.edu.tw/dstock/index.php


校內經費財物類核銷-4 

財產及非消耗品維修維護： 

• 財產維修：填造財產維修單。 

• 財產維護：檢附財產明細清冊或維護合約、
維護紀錄。 

• 非消耗品維修維護：檢附非消耗品財產明細
清冊。 

 



財產維修單填造範例 



財產盤點 

◎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41 點規定：「各機關
之財產，機關首長於必要時，得隨時派員抽查或
盤點。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每一會計年度至
少實施盤點一次，並應作成盤查（點）紀錄」。 

 

◎本校為落實產籍管理並確實掌握校產之總值總量，
每年皆依前項規定實施盤點，並作成盤點紀錄，
陳報校長核閱，以督促各單位善盡財產管理責任。 



財產交接 

◎機關首長、主管人員或財產保管人員異動之交接： 

  機關首長、主管人員或財產保管人員異動時， 對於財產之交接，
應切實依照「公務人員交代條例」之規定辦理，並按照財產
管理單位之財產紀錄列冊點交。 

◎員工離職時財產之交還： 

  機關員工離職時，應將保管或使用之財產交還， 如有短缺而未
賠償者，除不發給離職證明文件，應追究賠償責任。 

◎ 校內規定: 

「財物管理權責劃分表」(經本校第二九0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及「單位財物管理人須知」供各單位財物管理人遵循，以落
實本校財物管理制度。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財物管理權責劃分表 
92 年 5 月 14 日第 290 次行政會議通過 

96年12月12日第31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權責單位 權     責 備    註 

管理單位 

（資產經營 

管理組） 

一、 監督、輔導及協助各單位建立完善之財物管理

制度。 

二、 全校財物登記及總帳之管理。 

 

一、 會同會計室辦理全校

不定期及年度財物盤

點。 

二、 輔導及協助各單位改

進財物管理缺失、辦理

財物補登記手續及損

壞、遺失賠償等相關事

宜。 

 

使用單位 

（單位主管） 

一、 指派一名編制內人員（不含工友）擔任財物管

理人，如無編制內人員可擔任財物管理人時，

可改指派本校聘期 1 年以上之約用人員擔任財

物管理人。 

二、 督導財物管理人管理單位財物帳目之正確性。 

三、 督導財物管理人確實辦理財物損壞、遺失賠償

等相關事宜。 

四、 督導財物使用人負責財物保管、養護及賠償等

事宜。 

 

 

使用單位 

（財物管理人） 

一、 於就任時，應填妥本校「財物管理人就任證明

書」（附件 3），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交保管組。 

二、 依據本校「財物管理人須知」（附件 2）辦理單

位財物點收、登記及單位帳之管理（單位帳目

數值須與保管組帳目數值相符）。 

三、 辦理財物借用手續（使用人於使用財物前，應

先向單位財物管理人辦理借用手續）。 

四、 辦理及協助財物使用人落實財物養護制度。 

五、 負責單位公用財物（未辦理借出手續者）保管、

養護之責，如有損壞、遺失等情形，應釐清賠

償責任並辦理相關事宜。 

六、 辦理單位財物不定期盤點及年度總盤點，同時

辦理財物補登記手續及損壞、遺失賠償等相關

事宜。 

七、 於卸任時，應將使用人簽章之財物借用明細表

列入業務移交，並送交保管組備查。 

 

 

 

使用單位 

（財物使用人） 

一、 財物使用前應先向單位財物管理人辦理借用手

續。 

二、 妥善保管及養護所借用之財物，不慎損壞或遺

失所借用之財物，應負賠償責任。 

三、 配合單位財物管理人辦理不定期盤點及年度總

盤點。 

 

所借用之財物僅限公務使

用。 

 



資產經營管理組聯絡窗口 

 

• 陳瑋先生（分機1976） 

   負責單位：公館校區、圖書館校區各單位 

• 潘俊賢先生（分機1977） 

   負責單位：本部校區、林口校區各單位 

• 陳蕾玲小姐（分機1980） 

   財產總帳管理、財產系統相關問題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